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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文件 

 

苏设协字〔2021〕15 号 

 

关于向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推荐行业技术专家库
专家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根据中国勘察设计协会《关于推荐中国勘察设计协会行业技

术专家库专家的通知》（中设协字〔2021〕58 号），中设协决定建

立行业技术咨询专家库，入库专家将参与中设协组织的团体标准

制定、课题研究、“工程勘察、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

秀勘察设计奖”和“科学技术奖”的评审、科技成果鉴定等活动。

按照《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并结合

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实际情况，推荐的专家首先满足以下要求。

本次推荐的专家同时为我会专家智库专家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推荐专家范围 

1.江苏设协会员单位； 

2.勘察设计全行业全专业。 

二、推荐专家基本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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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具有严谨扎实的理论基础，对本专业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

具有前瞻性和独特见解。在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； 

2.一般应有 15 年以上技术工作经历，具有正高级技术职称，

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成果； 

3.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岁。 

三、报送名额 

江苏设协会员单位可推荐 1-2 人，理事单位可推荐 3-5 人，

常务理事单位可推荐 6-8 人。 

四、报送事项 

1.报送时间：2021 年 6 月 28 日前 

2.报送方式：《单位推荐专家汇总表》公章版（PDF 格式）以

及 WORD 格式各一份、职称证书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，以电子文

件形式发送到 jsskcsj_zhb@sina.com。邮件名称为“某某单位专家

推荐表”。 

3.联系人：朱丽娜  王舒瑜 025-51868126 

 

附件：1.单位推荐专家汇总表 

2.关于推荐中国勘察设计协会行业技术专家库专家的

通知（中设协字〔2021〕58 号） 

3.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

2021 年 6 月 21 日 

mailto:jsskcsj_fzb@sina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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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单位推荐专家汇总表 
 

序

号 
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 

从事技术

工作年限 
邮箱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推荐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 

推荐单位：（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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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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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第 6013号 

（2020年 7月 5日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六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行业技术专家的智慧和作用，正确把握

和引领行业技术发展方向，中国勘察设计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设协）

决定建立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技术专家库（以下简称技术专家库）。

为规范技术专家库及入库专家的管理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技术专家库是中设协的技术智库，在中设协领导下

开展工作，对内参与中设协组织的团体标准制定、课题研究、“工

程勘察、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”和“科

学技术奖”的评审、科技成果鉴定等活动；对外受中设协委托参

与政府、同业协会、企业、科研院所的重大技术活动，促进行业

科学技术进步及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。  

第三条  技术专家库由中设协技术专家委员会负责管理。技

术专家库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设协秘书处。 

 

第二章  组成和结构 

第四条  技术专家库的专家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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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专家库按照专业完善、结构合理、满足需要等原则建立，

由行业内理论水平高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组成，可根据需

要吸纳工程建设全过程业务方面的技术专家入库。 

第五条  技术专家库的结构 

中设协根据行业及市场发展的需要，按照细分行业、细分专

业、工程全生命周期业务、技术特长、工作单位、工作岗位类型

等维度建立。 

 

第三章 入库专家条件 

第六条  入库专家具备的基本条件 

（一）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坚持原则，实事求是，公

平公正，敢于充分发表意见； 

（二）具有严谨扎实的理论基础，对本专业国内外技术发展

趋势具有前瞻性和独特见解。在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； 

（三）能够参加咨询、评审、调研等工作； 

（四）一般应有 15 年以上技术工作经历，具有副高级以上

技术职称，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成果；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周岁。 

  

第四章 管理与使用 

第七条  专家库的管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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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入库专家由同业协会和中设协分支机构推荐，中设协

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中设协技术专家委员会组织中

设协分支机构和部门同业协会进行资格审查，并根据规模限制条

件提出入库专家建议名单，经中设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予以公布； 

（二）中设协对入库专家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年进行更新，并

公布更新名单。 

第八条  专家库的使用 

中设协根据技术工作的需要，本着一事一抽选的原则，按照

相关研究，从专家库抽选专家，并做好监督和保密工作。 

 

第五章  专家的权力和义务 

第九条  专家的权力 

（一）独立、自主地发表意见和建议； 

（二）查阅相关资料； 

（三）自愿退出技术专家库； 

（四）对中设协技术专家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第十条  专家的义务 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； 

（二）接受中设协安排，参加专家活动； 

（三）严格知识产权保护，遵守保密纪律，涉及个人或所在

单位有利益关系的项目，应主动提出回避； 

（四）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扰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客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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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地履行职责； 

（五）未经中设协许可不得以技术专家库专家的名义组织任

何活动； 

（六）对本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独立承担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经中设协六届七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中设协秘书处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各设区市同业协会 

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1 日印发 
 


